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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

桂市监规〔2025〕5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自治区市场监管监督管理局办公室关于印发
《广西壮族自治区个体工商户信用评价
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市市场监管局，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局机关各有关处室、单位：
现将《广西壮族自治区个体工商户信用评价管理办法（试行）》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办公室     
2025年12月 4日        
（此件公开发布）
1


（公开前需经政府信息公开审查）
1


广西壮族自治区个体工商户信用评价
管理办法（试行）
‌
‌第一条‌  为健全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规范个体工商户信用评价管理，以信用促进个体工商户高质量发展，根据《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条例》《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市场监管总局关于推进个体工商户信用风险分类管理的意见》等法规及政策文件规定，结合广西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个体工商户信用评价是指广西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托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个体工商户信用风险分类管理系统、经营主体信用档案系统等信息化系统，通过综合信用评价指标体系分析、运算、筛选、比对，经过研判后为个体工商户的综合信用状况出具信用评价报告的活动。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区域内依法登记注册的个体工商户。
‌第四条 ‌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坚持依法依规、科学公正、及时准确原则，开展个体工商户信用评价工作，出具的信用评价报告客观、真实反映其信用状况。
‌第五条 ‌ 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组织开展全区个体工商户信用评价工作，市、县（区）（市、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个体工商户信用评价工作的具体实施。
‌第六条 ‌ 个体工商户评价体系应包括以下信息：
（一）基础信息：登记注册、行政处罚、行政许可、抽查检查等结果信息；
（二）信用信息：信用风险分类状况、失信惩戒、荣誉表彰等动态信息；
（三）经营信息：资产状况、纳税信用、社保缴纳等年报信息；
（四）其他应当纳入的信息。
第七条  评价指标信息涉及外部单位的，应通过合规的线上渠道订阅获取。无法通过线上的，应向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函征获取。
第八条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可以将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个体工商户作为信用评价的优选对象：
（一）市、县（市、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根据个体工商户主动申请意愿进行上报推荐；
（二）属于““名特优新””；；
（三）近三年获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单位授予荣誉；
（四）其他应当评价的对象。
第九条  个体工商户信用评价报告应展现个体工商户的信用状况和评价结果，且在一个自然年度内有效。
‌第十条‌  个体工商户总体信用评价结果与行业主管、监管部门共享，信用评价报告供个体工商户经营者本人查询使用。
第十一条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推动个体工商户信用评价结果的多场景应用，为信用优质的个体工商户出具正面评价报告，形成““白名单””在登记注册、融资授信、荣誉申报等领域提供正向激励支持。
第十二条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监督检查，确保个体工商户信用评价工作合法合规，推动第三方机构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评价报告。
第十三条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个体工商户信用评价过程中，对因管理不当导致信用评价报告信息错误，对个体工商户造成不良影响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及时予以纠正，并消除影响。
第十四条  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以营利为目的非法批量获取信用评价数据，对个体工商户造成不良影响，依法追究相关责任。
‌第十五条 ‌ 本办法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5年12月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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